公积金贷款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项目申请须知
一、申请条件

　　建设实施情况良好，确有销路，并已领取《重庆市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或已办理房屋产权的商品房建设项目。

　　二、申请单位需提供的资料

　　(一)单位情况资料

　　1、贷款规模申请；

　　2、营业执照和法人代码证书；

　　3、法人代表身份证；

　　4、银行贷款证；

　　5、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

　　6、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年度财务决算和本季度财务报表。

　　(二)项目情况资料

　　1、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2、建设项目立项及投资计划批复；

　　3、《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投资许可证》、《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建设施工许可证》；

　　4、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合同及缴款凭证

　　5、工程项目总平面图及住宅户型设计平面图(附楼层座次表)。

　　(三)其他资料

　　据具体情况报送。

　　三、办理程序

　　(一)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或承办银行的经办网点咨询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规模的有关事宜，介绍单位、建设项目及申请贷款等情况。

　　(二)领取《重庆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项目申请表》(一份)并认真如实填写后，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或承办银行提出贷款规模申请，同时提交前面第二条所列资料，提交资料复印件的应携带原件备验。

　　申请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规模的，应同时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承办银行提出贷款规模申请(已经银行审批同意发放商业性个人贷款的除外)。

　　(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承办银行对申请单位、建设项目进行贷款立项审查，

　　(四)经审批同意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建设项目，由申请单位与承办贷款银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签定《个人住房贷款保证合同》，完成贷款项目立项。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个人办理须知
　　一、贷款对象及条件

　　(一)贷款对象

　　在本市城镇购买住房，且在本市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一年以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

　　(二)贷款条件

　　1、具备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2、在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认可的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项目或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商业银行共同认可的组合贷款项目上购买自有住房；

　　3、签有经登记合法有效的《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或《重庆市商品房预售(购)合同》)；

　　4、具有不少于购房总价款30%的自筹资金；

　　5、同意用所购住房作抵押；

　　6、同意办理贷款综合保险；

　　7、有保证人(单位或个人)同意为其担保至领取《房地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并进行房屋他项权利登记后交承办银行收存。

　　二、贷款期限、额度、利率

　　(一)贷款期限

　　不超过市公积金管委会规定的住房公积金最长贷款期限(当前为30年)，且借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不得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二)贷款额度

　　1、可贷额度

　　可贷额度＝借款人家庭月收入之和×30%×贷款期数(月)

　　2、最高限额

　　不超过市公积金管委会规定的住房公积金单笔贷款最高限额(当前为15万元)，同时不超过购房总价款的70%。

　　(三)贷款利率

　　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执行，并随国家利率调整而调整。

　　现行年利率： 住房公积金 银行自营贷款

　　五年以下(含五年)：3.96% 5.76%

　　五年以上: 4.41% 6.12%

　　三、个人申请办理程序

　　(一)购房职工可自行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或承办银行的经办网点，也可通过售房单位咨询办理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有关事宜。

　　(二)领取《重庆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申请审批表》并认真如实填写后，向承办银行的经办网点，也可通过售房单位提出借款申请，同时提交以下资料，提交资料复印件的应携带原件备验：

　　1、借款人及配偶的身份证、户口或其他有效居留证件(复印件)；

　　2、合法有效的购房合同或《房地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3、已缴纳不低于购房总价款30%自筹资金的凭据；

　　4、借款人及配偶收入证明；

　　5、婚姻状况证明(复印件)；

　　6、借款人配偶或其他产权共有人同意抵押的书面意见；

　　7、其他需提供的资料。

　　(三)借款申请人递交借款申请后可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到经办网点查询其是否获得批准，获得批准的借款申请人接经办人员通知后，按指定的时间到指定地点签订借款合同等相关合同文本并办理个人住房贷款综合保险。

　　(四)借款申请人自行或委托他人到房地产抵押登记部门办理抵押登记。

　　(五)已办妥所有手续的贷款，由承办银行按《借款合同》的约定向借款人发放贷款。

　　四、贷款偿还

　　(一)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本息采用按月等额本息法或按月等额本金法偿还。

　　(二)贷款期限一年以内(含一年)的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采用一次性还款法，实行合同利率，到期一次性按天计收贷款本息(利随本清)。

　　(三)借款人应从发放贷款后次月起按时将还款资金足额存入个人还款帐户(单位代扣款的由单位每月从个人工资中扣出)，如当月未能及时还款，则次月存入的资金除含正常还款额外，还应包括按逾期利率计收的逾期利息。

　　(三)提前部分或全部偿还贷款，应至少提前十五日通知承办银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并须征得承办银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同意。

　　(四)贷款清偿完毕，借款人应到承办银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贷款清偿证明，凭此证明到房地产抵押登记部门办理解除抵押。如系提前还款，还可凭此证明到保险公司按实际贷款期限退保。

